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宾川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一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大理州宾川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226.00    209.76     10.00    92.81                 9.2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26.00    209.76    92.8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的实施主要用于保障审判、执行等办案业务有序开展，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21年办案业务经费项目目标为：强化刑事、民商事审判工作，
认真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完善案件执行，着力执法办案，提高办案质效，依法履行司法职
能。坚持公正司法、为民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和廉洁司法，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
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设备利用率达100%，信息化覆盖率达100%，预算执行率达99%以上，项目持续发
挥作用期限不低于五年，司法审判效果社会满意度达100%。

为完善案件执行，着力执法办案，提高办案质效，我院加强刑事、民商事审判工作，依法履行司法
职能，认真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保证审判、执行等办案业务有序开展。坚持公正司法
、为民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和廉洁司法，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
境。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收结案比104.2%，采购验收合格率100%，民商事案件调解率
32%，使用人员满意度98%。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结案比 >= 90 % 104.2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民商事案件调解率 >= 25 % 32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5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2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
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宾川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判业务综合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大理州宾川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31.52                31.52      15.65    10.00    49.65                 4.97 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公
务用车管理使用相关规定，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剩余。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1.52                31.52      15.65    49.6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
撑，间接促进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增强
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我院2023年项目主要产出目标为：强化刑事、民商事审判工作，认真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
完善案件执行，着力执法办案，提高办案质效，依法履行司法职能。坚持公正司法、为民司法、严格
司法、阳光司法、廉洁司法，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提高办案人员工作效率，完善案件执行，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
会满意度，从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做到努力提升民事、刑事、行政
、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认真审理案件，坚持公正司法、为
民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廉洁司法，依法履行职能。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案件
结案率95.86%，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208.64件，执结率96.98%，卷宗归档率79%，裁判文书正确率
100%，装备验收合格率100%，设备采购程序合规率100%，上诉率8.86%，警务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次，调解撤诉率45.76%，装备使用率99%，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95%，法院内部使
用对象满意度95%，装备使用者满意率94%。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结案率 >= 90 % 95.86     8.00     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 >= 190 件 208.64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执结率 >= 95 % 96.98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卷宗归档率 >= 95 % 79     7.00     5.00 
案件数量多，卷宗归档陆续进行，年末未完全归档完成。案件
审理结束，及时进行归档。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100     7.00     7.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装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7.00     7.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采购程序合规率 = 100 % 100     7.00     7.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上诉率 <= 5 % 0.0886     8.00     6.00 
新类型案件和疑难复杂案件增多；案多人少，导致部分案件审
判后释义工作开展不够详细。加强队伍建设，运用新时代司法
理念满足群众高质量司法需求。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警务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 1 次 0     8.00     8.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调解撤诉率 >= 35 % 45.76     7.00     7.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装备使用率 >= 95 % 99     7.00     7.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
满意度

>= 90 % 95     4.00     4.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法院内部使用对象满意度 >= 90 % 95     3.00     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装备使用者满意率 >= 90 % 94     3.00     3.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97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
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宾川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大理州宾川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52.93               152.93     152.81    10.00    99.92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2.93               152.93     152.81    99.9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主要用于保障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
撑，间接促进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增强
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我院2023年项目主要产出目标为：强化刑事、民商事审判工作，认真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
完善案件执行，着力执法办案，提高办案质效，依法履行司法职能。坚持公正司法、为民司法、严格
司法、阳光司法、廉洁司法，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达到案件结案率
超过90%，执结率超95%，上诉率小于5%,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度达90%。

强化刑事、民商事审判工作，认真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完善案件执行，着力执法办案，
提高办案质效，依法履行司法职能。坚持公正司法、为民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廉洁司法，
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我院不断提高法官办案工作效率，提升各类
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氛围，让每一位
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案件结
案率95.86%，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208.64件，执结率96.98%，卷宗归档率79%，裁判文书正确率
100%，上诉率8.86%，警务安全事故发生次数0次，调解撤诉率45.76%，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
理满意度95%，法院内部使用对象满意度95%。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结案率 >= 90 % 95.86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 >= 190 件 208.64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执结率 >= 95 % 96.9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卷宗归档率 >= 95 % 79    10.00     8.00 

案件数量多，卷宗归档陆续进行，年末未完全归档完成。案件
审理结束，及时进行归档。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上诉率 <= 5 % 8.86    10.00     8.00 

新类型案件和疑难复杂案件增多；案多人少，导致部分案件审
判后释义工作开展不够详细。加强队伍建设，运用新时代司法
理念满足群众高质量司法需求。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警务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 1 次 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调解撤诉率 >= 35 % 45.76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
满意度

>= 90 % 95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法院内部使用对象满意度 >= 90 % 95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99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
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宾川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二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大理州宾川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26.00     85.56    10.00    67.90                 6.79 维修改造项目未完工，未达到支付条
件；设备购置在走采购程序未达到支
付条件；执行款、诉讼费清理工作未
完成，未达到支付条件；严格落实、
执行差旅费管理办法，差旅费剩余。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6.00     85.56    67.9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的实施主要用于保障审判、执行等办案业务有序开展，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21年办案业务经费项目目标为：强化刑事、民商事审判工作，
认真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完善案件执行，着力执法办案，提高办案质效，依法履行司法职
能。坚持公正司法、为民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和廉洁司法，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
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设备利用率达100%，信息化覆盖率达100%，预算执行率达99%以上，项目持续发
挥作用期限不低于五年，司法审判效果社会满意度达100%。

完善案件执行，着力执法办案，提高办案质效，依法履行司法职能，我院加强刑事、民商事审判工
作，认真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坚持公正司法、为民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和廉洁司
法，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促进审判、执行等办案业务有序开展，
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收结案比104.2%，采购验收合格率100%，民商事案件调解率
32%，使用人员满意度98%。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结案比 >= 90 % 104.2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民商事案件调解率 >= 25 % 32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5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6.79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
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宾川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大理州宾川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8.00                 10.00                               设备购置因采购公示期未满，未达到
支付条件。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间接促进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
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
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
意度。

提升办案业务水平，确保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完善执
行，改善执法办案条件，提高法官的办案工作效率，从而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做到公正
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环境。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信息
系统建设变更率3%，信息数据安全100%，系统正常使用年限6年，使用人员满意度98%。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信息系统建设变更率 <= 5 % 3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信息数据安全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 6 年 6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人员满意度度 >= 95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宾川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度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大理州宾川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2.90       2.9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0       2.9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加强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审理涉烟案件，维护烟草市场秩序，保护云南烟草支柱产业，促进全
省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开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法制宣传，通过法制宣传途径传播法律知
识，影响社会效益，推动绿色生态烟草发展。

我院通过法制宣传途径传播法律知识，积极开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法制宣传，依法审理涉烟案
件，保障烟草行业的稳定发展，维护烟草市场秩序，推动烟草行业的绿色生态发展，从而提升社会
效益。我院2023年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为：涉烟案件收结率100%，法定审限内结案率98.59%，案件调
撤率45.76%，案件当事人满意度92%。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9.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烟案件收结率 >= 95 %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9 % 98.59    25.00    2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案件调撤率 >= 20 % 45.76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案件当事人满意度 >= 90 % 92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
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宾川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大理州宾川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2.00      12.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0      12.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这个目标，以全面提升审判质效为抓手，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司法产品，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经费主要用于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
案件的办案业务支出，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

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提升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水平，确保审判工
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做到公正
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我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部署，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全面提升审判质效为抓手，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司法产
品，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我院2023年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为：结案率95.86%，法定审限内结案率98.59%，执结率96.98%，受益人群满意度93%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案率 >= 95 % 95.86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5 % 98.59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95 % 96.98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 90 % 93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
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